附件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
（科技创新奖）评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依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制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科技创新，系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设立的省内播出机构、网络传输机构、广播电视监测机构在广播电视技术领域内科技创新成果及与广播电视事业有关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及转化等。参评项目必须应用于实践一年以上，证明其功能和性能可靠，并持有使用单位出具的证明。申报项目应满足：
（一）多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必须填写完整完成单位，且完成人员与单位一致。
（二）对成果有明显争议或者有明显重复申报痕迹的项目，申报不予受理。
（三）申报项目，应经过省级或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
第三条  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科技创新奖）的项目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应用与广播电视事业有关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等）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省内首创的；2、本行业先进的；3、经实践证明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二）在推广、转化已有的科技成果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并同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三）在工程建设、设备研制和技术改进中，采用新技术，并同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四）推动行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很大。
（五）申报项目应为近三年来省级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一等奖获奖项目，或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科技创新奖一等奖且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
第四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设科技创新奖15个、提名奖15个。
第五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科技创新奖）的参评单位以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监测台等法人单位为申报主体。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完整填写《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科技创新奖）申报表》（一式三份），提供申报书所列技术报告、查新报告、用户报告和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同时上报荣获省级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的获奖证明材料。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并附电子版（刻录光盘），同时报送参评项目的各类报告书3册（套）。
第六条  聘请业内专家、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科技创新奖）评审委员会，负责科技创新奖的评审工作。评审采取打分制。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科技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科技创新奖的评审工作。
第七条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并公布获奖名单，在全省通报表彰，颁发奖牌证书。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科技创新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